
主管部门 省卫生健康委

项目级次 省对市县转移支付

完成时间 2023-12-31
项目负责人
/联系电话

谭颖  83620620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半年（程）

指标值
全年（程）

指标值
立项依据充分性 充分 充分
立项程序规范性 规范 规范
绩效目标合理性 合理 合理
绩效指标明确性 明确 明确
预算编制科学性 科学 科学
资金分配合理性 合理 合理
资金到位率 序时进度 序时进度
预算执行率 100% 100%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合规
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健全
制度执行有效性 有效 有效
扶助独生子女死亡家庭补助
完成率

50.00% 100%

扶助独生子女伤残家庭补助
完成率

50.00% 100%

扶助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一
级、二级、三级人数补助完
成率

50.00% 100%

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
扶助补助完成率

50.00% 100%

质量指标 发放对象申报条件符合率 100.00% 100%
时效指标 奖励和扶助资金到位率 70.00% 100%

独生子女伤残家庭扶助金发
放标准

49-59周岁：7200元/人/年；
60周岁以上：9600元/人/年

49-59周岁：7200元/人/年；
60周岁以上：9600元/人/年

独生子女死亡家庭扶助金发
放标准

49-59周岁：8400元/人/年；
60周岁以上：10800元/人/年

49-59周岁：8400元/人/年；
60周岁以上：10800元/人/年

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扶助金
发放标准

三级3120元/人/年；
二级4680元/人/年；

一级6240元/人/年

三级3120元/人/年；
二级4680元/人/年；

一级6240元/人/年

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
扶助金发放标准

960元/人/年 960元/人/年

家庭发展能力 逐步提高 逐步提高
社会稳定水平 保持稳定 保持稳定

服务对象
满意度

群众满意度 ≥80% ≥80%

过程

资金管理

组织实施

效益

一级指标

决策

项目立项

绩效目标

资金投入

满意度

成本指标

产出

数量指标

社会效益

实施可行性

1、计划生育是国策，执行计划生育的群众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党委政府重视计划生育工作，加大对
计划生育工作的投入；2、江苏经济发展水平在全国处于前列，各级财政有能力支付；3、计划生育奖励扶助、
特别扶助、并发症等制度在我省已经执行多年，工作机制健全，资金监管有效。2022年，我省修订了《江苏省
计划生育转移支付资金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对补助对象、补助标准、测算依据、支出用途等内容做出了规
定，进一步强化绩效管理作用。

中长期目标

减轻全省农村老年独生子女父母在养老、生产、生活方面的困难，减轻因独生子女死亡或伤残导致的家庭生产
生活当中的困难，减轻由并发症导致的生产生活困难。通过经济扶助，提升计划生育家庭发展能力，为整个社
会经济良好运行作出贡献。

年度目标
给符合农村奖扶政策、特扶政策的家庭和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对象发放补助，确保补助对象符合申报条件，缓
解补助对象生活困难。

开始时间 2023-1-1

实施单位 省卫生健康委

立项必要性

1、依据《省政府办公厅转发省人口计生委省财政厅关于全面推行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意见的
通知》、《关于印发<江苏省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扶助制度实施意见>的通知》、《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
育特殊困难家庭扶助工作的意见》、《关于调整计划生育特别扶助制度扶助标准的通知》、《关于调整计划生
育手术并发症人员特别扶助金标准的通知》等文件立项；
2、建立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和计划生育特殊家庭特别扶助制度，对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独生
子女伤残死亡家庭以及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对象进行经济扶助，体现了党委政府对实行计划生育家庭的关怀，
有利于解决农村计划生育群众、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以及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患者在生产、生活上的特殊困
难，有利于解决计生特殊家庭的现实困难，改善民生，提升家庭发展能力，更有效地落实人口和计划生育基本
国策，增强群众对计划生育工作的满度度，营造和谐稳定、支持改革发展的社会环境。

江苏省省级项目预算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3年度

项目名称 计划生育转移支付资金

项目类型 常年安排


